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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18-084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或“绿康生化”）的实际情况，拟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同意根据 2018 年 

10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年修订）

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经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经营范围中增加的内容确定为“兽用

药品、专项化学用品制造（不含国家限制类、禁止类品种，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热力生产和供应、火力发电”。并根据新的经营范围及审议的章程修订条款对《公

司章程》进行相应的更新，完成新章程的变更备案。新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以下经营范围，为审批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 

序号 
章程

条目 
修订前订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 

十 

三 

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生产兽药原料

药、医药原料药、兽药预混剂、

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剂等

相关产品（不含国家限制类品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生产兽药原料

药、医药原料药、兽药预混剂、

兽用药品、食品添加剂及饲料

添加剂等相关产品（不含国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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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限制类品种）。专项化学用品

制造（不含国家限制类、禁止

类品种，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热力生产和供应、火力发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 

第 

二 

十 

三 

条 

第二十三条公司在下列

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

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

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

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公司在下列

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

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

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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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二 

十 

四 

条 

第二十四条公司收购本

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公司收购本

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方式。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

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4 

第 

二 

十 

五 

条 

第二十五条公司因本章

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

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

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

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

第二十五条公司因本章

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

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

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

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

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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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

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

内转让给职工。 

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

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

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

内转让或者注销。 

5 

第 

四 

十 

四 

条 

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

所地或董事会会议公告中指

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

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可

以网络、电视、电话会议或者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允许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

出席。 

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

所地或董事会会议公告中指

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

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股东通过任一方

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

席。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

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 

   除上述事项变更之外，其他内容无变化。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